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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城镇开发边界内

村（居）民建房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

通 知

景政规〔2026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农场社区、园区管委会，市委和

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省、州驻景各有关单位：

《城镇开发边界内村（居）民建房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

已经市政府第 7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2026 年 3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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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开发边界内村（居）民建房管理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景洪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村（居）民建房规划管

理，规范村（居）民建房行为，提升城市建设品质，加强城市风

貌管控，助力打造最美旅游城市和世界旅游名城，建设辐射南亚、

东南亚高质量中心城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云南省

土地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》和《云南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农村宅基地建房管理的通知》等相关规

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第一条 本意见所称的城镇开发边界，是指《景洪市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所划定的中心城区和乡镇范围内

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（详见附件范围示意图）

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村（居）民，是指城镇开发边界内属于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和整建制“村改居”后仍保留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的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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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意见所称村（居）民建房，是指在城镇开发边界

内保留的，符合“一户一宅”前提下，新申请宅基地建房或在依

法已取得土地使用权（包括国有划拨和集体拨用）的建设用地上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（包括附属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）的

建设行为。

第四条 在本市城镇开发边界内村（居）民申请建房，在符

合各项规划管控有关要求前提下，由各乡镇（街道）按照宅基地

管理审批程序审核前置条件。新分户的符合宅基地建房的依法办

理宅基地审批手续（含已有土地使用权证）后向市自然资源局申

请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等审批手续后方可施工。

第五条 每户村（居）民建房用地面积规定。

（一）2025 年 1 月 1 日前已取得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村

（居）民建房用地面积按照证载面积计算，经街道审核后，在申

请换发权证或房地一体登记时注记“按照宅基地管理，不得上市

交易”；

（二）2025 年 1 月 1 日前取得集体拨用土地使用权的在申

请建房时按照不超过 300 平方米进行换发新证；

（三）2025 年 1 月 1 日前由市人民政府同意或乡镇街道审

批完成但未及时办理权证的按照不超过 300 平方米登记办证。

（四）2020 年 7 月 3 日前形成的历史存量宅基地，“三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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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建设用地的按照不超过 300 平方米进行确权登记。

（五）2025 年 1 月 1 日后涉及新增申请宅基地位于城镇开

发边界内的按照 100 平方米进行审批登记，超过审批登记范围实

际控制使用的庭院面积由各基层组织制定“村规民约”进行管理

使用。

第六条 不予审批村（居）民建房的情形。

（一）土地使用权涉及法院查封、诉讼的；

（二）位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更新范围内属于集

中改造区域的；

（三）位于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、

公用设施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范围内；

（四）其他法律法规、规章及政府相关政策文件规定不予审

批的情形。

第七条 村（居）民建房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建房高度限制：景洪市主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村（居）

民建房不得超过 6 层，建筑高度不得超过 20 米且符合当地航空

限高规定；其他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村（居）民建房不得超过 4

层，总建筑高度不得超过 13 米且符合当地航空限高规定。

（二）规划指标：根据用地面积确定规划指标。

1.用地面积在 100 平方米（包含）以下的，1.0＜R≤3.1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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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密度≤80%，绿地率≥10%，机动车车位≥1 个/户。

2.用地面积在 100-150 平方米（含 150 平方米）的，

1.0＜R≤3.1，建筑密度≤70%，绿地率≥15%，机动车车位≥1

个/户。

3.用地面积在 150-300 平方米（含 300 平方米）的，

1.0＜R≤3.0，建筑密度≤60%，绿地率≥20%，机动车车位≥1

个/户；

4.用地面积在 300-500 平方米（含 500 平方米）的，

1.0＜R≤2.5，建筑密度≤50%，绿地率≥35%，机动车车位≥2

个/户。

5.用地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的，各项规划指标及建筑退让应

符合片区详细规划要求。

（三）建筑退让（以建筑滴水线为准）：用地面积 300 平方

米以下的，在满足施工安全的前提下，建筑退让用地边界不得小

于 1 米；用地面积在 300-500 平方米的，建筑退让用地边界不得

小于 3 米。因宗地范围导致建设受限、相邻宗地联合或同步建

设的，在满足施工安全及防火安全的前提下，建筑退让可根据项

目实际通过专家技术论证酌情缩减。

（四）土地使用性质要求：村（居）民建房用地使用性质原

则上按照不动产权证证载用途实施，若证载用途是住宅，但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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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中用地性质是非住宅用地，且发证时间早于详细规划批复时

间，纳入详细规划修编统筹。其他证载用途与详细规划不一致的

情况，应先按程序办理不动产权证变更，与详细规划一致后，再

按规定用地性质实施。

（五）鼓励村（居）民建房采取“用地整合、统一设计、联

合报建”的模式。联合报建建筑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相关规范

要求。

村（居）民建房空间使用要求：建筑物（含基础）不得占压

和超出建设用地界线，不得侵占城市道路、消防通道、公共绿地、

水系河道、公共空间、邻里通道、市政管线埋设区域和文物保护单

位保护范围，不得侵占其所在街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。

（六）对宗地界线与道路红线空间关系不协调的，可在符合

规划用地性质及土地用途一致、宗地面积不增加的前提下，通过

整合原址周边用地，优化调整宗地边界。

（七）村（居）民建房建筑风貌要求：严控建筑色彩，应符

合城市风貌管控等有关规定，建筑物的立面、色彩和整体设计风

格必须符合城市景观风貌要求。

（八）村（居）民若存在对房屋进行屋顶、外墙、门窗修缮

或内部装修的（不包含加建户外雨棚、凉亭等）需求，应在不增

加建筑面积和不改变原房屋整体结构，且不影响城市建筑风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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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下，报乡镇街道备案，无需办理规划报批手续。

（九）村（居）民建房应当符合安全、消防等相关规定。

第八条 建设施工许可管理

村（居）民建房建筑总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（含）且不

超过三层（含 3 层）的在取得《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后不需要办理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由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建设活动监督管

理，督促建房申请人与施工单位（建筑施工人员）、民间工匠签

订施工合同，明确质量安全责任、质量保证期限等双方权利义务；

总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或超过 3 层（不含 3 层）的在取

得《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后须向市住建部门申请办理《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证》，由市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进行质量监管。

满足“一户一宅”村（居）民建房可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。

第九条 各部门管理职责：

（一）乡镇街道：负责村（居）民建房的审批、监管工作，

负责本辖区内村（居）民自建房安全监督管理日常工作，接受市

自然资源局委托开展执法工作；

（二）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村（居）民建房的规划审查、验

收和登记工作，指导乡镇街道开展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的行政执

法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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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村（居）民建房的工程建

设管理、施工质量安全监管、竣工备案和技术指导；

（四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：负责规范村（居）民建房建筑施

工场地封闭作业管理、混凝土运输使用、渣土处置和临时占用公

共市政设施管理等工作；

（五）市消防救援局：指导村（居）民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的

消防安全管理；

（六）其他部门职责：市场监督管理、教育、公安、商务、

应急管理、民政、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、电力、国防动员等部门

按照各自职能职责，做好村（居）民自建房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

负责村（居）民住房建设的相关管理服务工作。

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建立日常巡查制度，定期不定期开展

巡查监督工作，第一时间发现和制止违法违规行为，对未经审批

或未按审批建设的严格按照《景洪市新增违法建筑源头管控工作

方案》执行。

第十条 村（居）民建房竣工后，业主应按规定办理相关验

收手续，未按批准图纸实施的不得通过验收。未按规定办理质

量、消防验收手续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不动产产权登

记手续。

第十一条 城镇开发边界内其他合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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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个人建房严格按照详细规划和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城乡规划

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22 年修订）执行；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农村

宅基地建房，按农业农村部门有关规定实施管理。

第十二条 本意见未涉及的内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

实施管理。

第十三条 本意见印发实施前，经合法批准且已动工的村

（居）民建房按原批准的文件办理，尚未动工的可按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，对履责不到位，导致

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打击控制不力的，由市纪委监委对有关

人员进行责任追究。

（一）违规办理行政许可、登记等事项的；

（二）违规出具审查、审批意见和虚假证明材料的；

（三）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，致使违法建房行为未及时发现

或发现后不按规定组织查处的；

（四）其他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

行为。

第十五条 本意见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试行两年。原

《景洪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中村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景政发〔2023〕11 号）在本意见施行之日即行废止。


